


















其他簽證及入境許可組﹝７樓﹞ 
OTHER VISAS AND PERMITS SECTION (7/F)

電話 Tel 28293232            圖文傳真 Fax 28243287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

覆函請註明本處檔號 In reply please quote this ref  CIE   入境事務處
Immigration Department

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
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

CIXR )

                 CIX

    本 已完成審批你是有關申請人其受人依據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的延長

逗留期限申請。

    請先以電郵(cies5@immd.gov.hk  )、傳真(2111 1040)或於辦公時間內致電本

處(電話號碼 :2829 3725)預約辦理領取有關的簽證 /入境許可手續。屆時須帶同你和

你的受養人的兩年有效期旅行證件、本信  及簽證 /入境許可費用，按照預約時段  前來

本處辦理領取有關的簽證/入境許可手續。

    在辦理領取簽證 /入境許可手續當日，申請人其受人必須身在香港。若申

請人未能親身前來辦事處，可授權代表辦理領取手續，該代表須出示其香港身份證、

有關申請人的有效旅行證件、有關申請人的授權書、本信  及有關的簽證 /入境許可費

用 (每位港幣230元 )。(請注意 :  申請人及其受養人須領取有關的簽證 /入境許可，方

能成功延長其香港居民的逗留期限)

由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持續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對曾到過某些國家或地區的

來港人士實施入境限制或強制檢疫措施。請在出發前赴香港之前，瀏覽以下網站以

獲取有關詳情及最新安排:

https://www.coronavirus.gov.hk
https://www.coronavirus.gov.hk/chi/inbound-travel.html

註(1): 沒有預約而前來領取簽證 /入境許可或文件不足的預約，本處恕不受理。

如前來領取簽證 /入境許可的時間已超過預約的時段15分鐘，有關領取簽證 /入境許

可的手續可能需要被安排於當天下午4時後在20號櫃檯辦理。領取簽證的輪候時間會

因應預約的人數而有所改變。

 香港灣仔告士打道七號入境事務大樓 Immigration Tower, 7 Gloucester Road, Wan Chai, Hong Kong
         圖文傳真 Fax: (852) 2824 1133   •   電郵地址 E-mail Address: enquiry@immd.gov.hk

        網址 Website: https://www.immd.gov.hk/

http://www.immd.gov.hk/
mailto:cies@immd.gov.hk


註(2): 在2019年3月25日或以後遞交的申請，須依照調整後的收費(即港幣230元)

繳付費用。調整前的收費為港幣190元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入境事務處處長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 麥焯軒           代行)
08日  

此 件由 動編寫，無須簽署。
This  is  a  system generated  le t ter  and no s ignature  is  requi red.




